
平顺县人民政府文件
平政发〔2021〕32号

平顺县人民政府
关于划拨2021—19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的批复

县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划拨 2021－19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

的请示》（平自然资发〔2021〕83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同意你局提出的2021—19号宗地平顺县神龙湾旅游公路用

地项目划拨方案，采取划拨方式供应，请你局尽快按规定办理。

特此批复

平顺县人民政府

2021年9月1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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